
高发改价格〔2022〕3 号

关于县引黄灌区农业用水计量水价有关问

题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县引黄灌区农业供水管理单

位，有关单位：

因《关于公布县引黄灌区农业用水计量水价（试行）有

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高发改价格〔2020〕50 号）文件即将到期，

为推动节约集约用水，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，形成节水型生

产生活方式，促进高质量发展，规范农业用水价格，根据各

级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要求和《关于印发<关于深化

水价机制改革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实施方案>的通

知》（鲁发改价格〔2021〕1059 号）,经研究，我县引黄灌区

农业用水计量水价仍按高发改价格〔2020〕50 号执行，现将

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引黄灌区干渠和末级渠系农业用水按方计量价格

（一）引黄灌区干渠供水计量价格

根据淄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《关于高青县引黄灌区农

业用水计量水价有关问题的批复》（淄发改价格〔2020〕97

号），按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《关于抓紧核定农业用水



计量价格的函》制定的引黄灌区骨干工程供水参考价格，马

扎子、刘春家两个灌区的引黄灌区骨干工程农业供水计量价

格按 0.04 元/立方米执行。

（二）末级渠系供水计量价格

根据成本监审情况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综合考虑成本因素，

我县末级渠系供水计量价格按 0.03 元/立方米执行。

（三）用水定额内因灌溉用水计量收费超出按亩次计费

部分由县财政给予农户灌溉用水补贴。

二、农业用水其他有关价格政策

县内机井管道灌溉工程、泵站管道灌溉工程运行维护水

价仍按以下价格执行：

（一）运行维护成本指导价格（不含折旧费）：

机井管道灌溉工程用水价格 0.28 元/立方米;泵站管道

灌溉工程用水价格 0.32 元/立方米。上浮不超 20%，下浮不

限。

（二）全成本指导价格（含折旧费）：

机井管道灌溉工程用水价格 0.44 元/立方米;泵站管道

灌溉工程用水价格 0.49 元/立方米。上浮不超 20%，下浮不

限。

（三）社会资本投资兴建的供水工程供水价格实行协商

定价。

（四）根据农户需要的灌溉方式据实收取，不得强制性



收费。

三、农业用水分档分类价格政策

分类推进农业水价改革。农业用水实行总量控制和定额

（计划）管理，定额（计划）内用水全面执行农业用水终端

水价。完成农业节水改造的地方要充分利用节水腾出的空

间，将农业终端水价总体提高到运行维护成本水平。养殖业

用水价格执行完全成本价格，引导规模养殖场加快节水改造

和建设，推广节水型畜禽养殖技术和发展模式。坚持“多用

水多付费”，对超定额（计划）用水实施累进加价制度，以

定额（计划）内用水量为基准，农业用水实行阶梯计价、分

档水价、超定额(计划)累进加价。以核定的用水定额为基础，

用水超出定额 20%（含）以内的水量，按基本水价的 1.5 倍

征收；用水超出定额 20%但不足 50%（含）的水量，按基本

水价的 2 倍征收；用水量超过定额 50%以上部分，超出部分

按原水价 2.5 倍收取；未完成定额指标的，农户可自行流转

或结转到下年使用。灌溉定额水量执行水利部门制定的当地

用水定额等相关文件。

本通知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 2024 年 12

月 31 日。县引黄灌区农业供水管理单位及相关单位在执行

价格政策过程中，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、扩大收费范围，

按规定做好收费公示工作，自觉接受发展改革、财政等部门

和社会的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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